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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C Vehicles (Group) Co., Ltd. 

中集車輛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83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2023年4月28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zse.cn)刊登之《中

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持股5%以上股東股份變動達到1%的公告》，僅

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貴平 

執行董事 

香港，2023年4月28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九位成員，即麥伯良先生**、李貴平先生*、曾

邗先生**、王宇先生**、賀瑾先生**、林清女士**、豐金華先生***、范肇平先

生***及鄭學啟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证券代码：301039              证券简称：中集车辆              公告编号：2023-042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达到 1%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太富祥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台州太富祥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3年4月

27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太富祥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太富”）、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台

州太富祥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台州太富”）发来的《股

东减持过1%进展告知函》，上海太富、台州太富于2023年4月3日至2023年4月27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A股股份20,176,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比例的1.00%。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太富、台州太富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 1 幢 447 室、浙江省台州市开

投商务大厦 1501 室-47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4 月 3 日-2023 年 4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中集车辆 股票代码 301039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20,176,000 1.00% 



合  计 20,176,00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太富 106,163,188 5.26% 96,108,988 4.76% 

台州太富 102,219,905 5.07% 92,098,105 4.56% 

合计持有股份 208,383,093 10.33% 188,207,093 9.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383,093 10.33% 188,207,093 9.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A 股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  上海太富、台州太富出具的《股东减持过 1%进展告知函》；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海太富、台州太富受同一主体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表格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间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